
1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
（股份代號：3988）

公告

委任執行董事

經本行股東於2007年12月24日舉行之2007年臨時股東大會通過批准，並經中
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本行董事會謹此宣佈，自2008年2月3日起，
周載群先生獲委任為本行執行董事。

經本行股東於2007年12月24日舉行之2007年臨時股東大會通過批准，並經中國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本行董事會謹此宣佈，自2008年2月3日起，周載群先
生獲委任為本行執行董事。

周載群先生，55歲，自2000年11月起任本行副行長。周先生亦為中銀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中銀香港控股」）及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非執行
董事、稽核委員會及戰略及預算委員會成員，中銀香港控股為本行附屬公司其中
一家，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而中銀香港為中銀香港控股
的全資附屬公司，亦為一家於香港根據《銀行業條例》持牌的認可機構。周先生
亦擔任中銀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2000年11
月至2004年8月，周先生兼任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亞洲太平洋區副總裁兼董事。彼
曾於1999年12月至2000年11月期間出任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行長，並於1997
年1月至1999年12月歷任中國工商銀行財會部總經理及計劃財務部總經理。周先
生於銀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周先生於1996年獲得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

周先生的任期由2008年2月3日起至2010年本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止。周先生未有
與本行簽訂任何服務合約。經董事會審議批准，周先生自擔任本行執行董事之日
起同時獲委任為本行董事會風險政策委員會和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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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行執行董事領取薪酬情況如下：執行董事不在本行領取董事酬金，而是依
據其在本行的具體管理職位取得相應報酬，包括崗位工資、績效獎金和福利。本
行為執行董事提供養老金供款計劃等單位供款。執行董事薪酬按照本行相關薪酬
管理辦法確定。由本行人事和薪酬委員會負責確定每年的薪酬分配方案，提交董
事會批准後執行。周先生在2006年度就其為本行提供的服務而從本行領取的稅前
報酬總額為143.7055萬元人民幣。該報酬詳情載列於本行2006年年報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周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市公眾公司
擔任任何職位，沒有在本行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與本行任何董
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亦沒有任何關係。

中銀香港控股的直接控股公司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中銀香港(BVI)」）
根據上市前認股權計劃於2002年7月5日向周先生授予認股權，其可據此向中銀香
港(BVI)購入中銀香港控股現有已發行普通股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周先生尚未
行使的認股權數目為1,084,500，周先生亦持有500股中銀香港控股股份。按香港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定義，除前述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周
先生沒有擁有本行或其相聯法團任何其他股份權益。
 
此外，周先生並沒有任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的規定而須予披露的資料，亦沒有任何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的
事項，周先生沒有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
易所懲戒。

董事會希望藉此機會歡迎周先生加入本行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楊志威

中國，北京，2008年2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為肖鋼、李禮輝、李早航、周載群、張景華*、洪志華*、
黃海波*、蔡浩儀*、王剛*、林永澤*、Frederick Anderson GOODWIN爵士*、 
佘林發*、梁定邦#、Alberto TOGNI#、黃世忠#及黃丹涵#。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